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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7月23日

（2019）浙0604民催7号
申请人浙江荣裕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

〔号码为21834028、出票金额3400元、付款行为浙江上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官支行、出票人为浙江荣
裕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柯桥区财政局非税收
入待清算专户、出票日期为2019年6月10日、申请人为
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
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催6号

申请人浙江荣裕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本票
一份〔号码为21834029、出票金额9000元、付款行为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官支行、出票
人为浙江荣裕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柯桥区

财政局非税收入待清算专户、出票日期为2019年6月
10日、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催8号

申请人浙江荣裕建设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本票
一份〔号码为21834030、出票金额61000元、付款行为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官支行、出票
人为浙江荣裕建设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柯桥区
财政局非税收入待清算专户、出票日期为2019年6月
10日、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破26号

本院于2019年7月8日裁定受理浙江塑丰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塑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7
月17日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
人。塑丰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9月20日前，向管理
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号516室；联系
人：徐婷婷15356288536、0577-86662919）申报债权，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塑丰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9
月25日上午9时整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塑丰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舫白、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股东等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
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
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
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193号

张勇、陈自宏、曾美秀：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11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031号

纪胜春、林碎宝：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0月24日
10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730号

汪用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汪用波、陈河芳追偿权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1730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保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
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
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嘉禾财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袁金玉、鲍薇(另案)与被告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亚志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茂隆实业贸
易发展总公司、嘉禾财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华东长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两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袁
金玉、鲍薇的上诉状副本。上诉人袁金玉、鲍薇上诉请
求：1、撤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
民初958、959号民事裁定书；2、由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
院审理本案；3、本案诉讼费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递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章娴：本院对原告浙江电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章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0503 民初 11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众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众易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乐清众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众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乐清众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018957986
乐清众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157718888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16]年[4]月[13]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
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乐清众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3日

序号

1

借款人

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28,894,834.97

利息

15,826,967.12

担保人

苍南县阳光印业有限公司、杨加宗

附件：贷款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元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小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周小娟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9年7月20日），宁波宏融晟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周小娟。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周小娟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周小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小娟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宏融晟信资产联系电话：0574-88023109
周小娟 联系电话：13805869778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小娟

2019年7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周小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债权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吉钢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国贸家电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五金交电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珀尔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名扬新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奉化市韩风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以赛亚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和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3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QA2012-4008

QA2013-1030、QA2013-1034、QA2013-1035

QA2013-1031、QA2013-1032、QA2013-1033

GX2013-2010

MY2013-1010、MY2013-1009

F100020

FH2012-2014

YY2012-3003

本金

5454614.64

13000000.00

15000000.00

13000000.00

2026526.00

2375964.60

3877979.58

5909843.94

60644928.76

欠息

16683560.56

10790585.59

17010705.59

10687575.56

3476238.88

0.00

11134206.80

8982338.36

78765211.34

担保人

保证人：1、陈联明

保证人：1、宁波市镇海五金交电化工有限公司 2、戴志成、马月敏 3、胡维波、王贤生

保证人：1、宁波国贸家电有限公司 2、 戴志成、马月敏 3、 胡维波、王贤生

保证人：1、 宁波鑫谷硅胶有限公司 2、颜建平、张爱君 抵押人：1、蔡同华

保证人：1、 宁波卢港汽车有限公司 2、名扬华冠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3、陈月标、赖喜喜

保证人：1、 宁波市唐鹰西裤有限公司 2、 宁波市唐鹰服饰有限公司 3、 胡绪儿、田维再、田炎炳、陈金飞

保证人：1、腾燕洋、李阿芬

保证人：1、 宁波紫藤电器有限公司 2、邵立根、周素珍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

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
COAMC浙-2019-A-17-00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东方资产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6012501
台信资产联系电话：0576-8532021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台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90072013280186，90072013280180，90072013280184，90072013280203

本金（截止2019年3月31日）

39,829,071.39

欠息（截止2017年5月10日）

14,356,985.75

担保人

温州新华印刷有限公司、江小忠

单位：人民币元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
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
系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2019年7月23日

某男（孩），2018 年
05 月 20 日出生，2018 年
05月23日发现被遗弃在
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浦
东路64号。被拾捡时身
穿白色连体衣，用蓝色
的被巾包裹着，随身携

一张出生日纸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拟
对绍兴绅花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无
损失全额收回处置。截至2019年7月9日，
该债权资产未偿本金人民币10500万元、利
息718.37万元、相关费用19.9455万元，债权
合计11238.3155万元（最终金额以实际付款
日的本金、利息和费用为准）。该债权由浙
江滨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中大油脂有
限公司、夏尧荣、王炎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绍兴绅泰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市
杨汛桥镇蒲荡夏村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该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金融机构以
外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依法成立、合规
经营、信用良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该项目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或其实际
控制人等关联方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

权；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债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黄迪飞
联系电话：0575-85222822
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人民中路201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5-8522256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

2019年7月23日

资产处置公告

杭州科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中创电子
有限公司、龙游县邮政局、龙游银利灯饰商
行、龙游保安服务公司：你方在浙江省十里
坪劳动教养管理所业务项目的保证金到期
后，一直未来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现在无
法联系上你方，特以登报形式通知如下：请
于2019年8月5日前来我所办理保证金退还
手续。逾期未来办理的，视为放弃保证金，
我所将作上缴国库处理。

浙江省十里坪强制隔离戒毒所
（原浙江省十里坪劳动教养管理所）

通 知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与屠张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与屠张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屠张杰。屠张杰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屠张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屠张杰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
2019年7月23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9年7月5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7月05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屠张杰的欠息等其他费用
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恒柏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担保人：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景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夏柏潮、徐丽华

账面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22559412.34

账面利息（人民币元）

9224195.45


